
3.15 投资者保护—非法证券基金活动案例警示 

案例一：四川威廉汉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违反私募法规案 

违法事实：威廉汉姆私募基金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是未严格履行合格投资者认

定程序。2015 年至 2021年，威廉汉姆在向投资者销售威廉地铁投资基金过程中，没有

采取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由投资者

书面承诺符合合格投资者条件；也没有制作风险揭示书，由投资者签字确认，其行为

违反《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私募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二是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2015年至 2021 年，威廉汉姆在向投资者销售威廉

地铁投资基金过程中，向方某等多名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募集金额低于 100 万

元，其行为违反《私募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三是未按规定及时填报并定期更新有关

信息。截至 2021年 12月，威廉地铁投资基金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者为 11 名（含

管理人跟投），实缴规模 2000万元。与威廉汉姆实际投资者人数及募集金额不符。威

廉汉姆没有按照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定期更新威廉地铁投资基金的投资者数量、实缴

规模，其行为违反《私募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四是未妥善保存相关资料。2015 年

至 2021 年，威廉汉姆在向投资者销售威廉地铁投资基金过程中，未按照规定妥善保存

与部分投资者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其行为违反《私募办法》第二十六条。 

处罚结果：依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四川威

廉汉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2 万元的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公司总经理程某给予警告并处以 12 万元罚款，对其他责任人员、公

司法定代表人汤某东给予警告并处以 12万元罚款。 

警示意义：私募基金一方面丰富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给投资者带来更

多的投资渠道，近年来发展迅速，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也引发监管关注。今年发布的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明确了私募管理人和托管人的义务要求，规范了资



金募集和投资运作，也大幅提高了私募基金领域的违法违规成本。私募机构应提高合

规意识，加强合规管理，筑牢合规经营底线！ 

案例二：廖某德等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案 

违法事实：2018 年 5月至 2019年 5月，廖某德利用从刘某超、罗某文经营的成

都紫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定制的一套股票配资交易软件系统从事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廖某德明知自己经营的四川国盈投资有限公司没有经营证券业务的资质，却仍为客户

提供开立证券交易子账户、接受证券交易委托、查询证券交易信息、进行证券和资金

交易结算强制平仓等服务。期间，其交易秀平台成交价格达 1.9亿余元，廖某德从中

抽取佣金、服务费 56.87万元。廖某德扰乱市场经济，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经

营罪。姚某胜所在的金生金公司为帮助廖某德从事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招揽客户，从中

收取佣金 51.04万元，其行为与廖某德共同构成非法经营罪，刘某超、罗某文明知廖

某德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非法经营的犯罪活动，仍为其犯罪提供股票软件开发、API 互联

网接入等技术支持，刘某超非法获利 17.28 万元，罗某文非法获利 11.52万元，情节

严重，其行为同事构成非法经营罪（帮助犯）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从一重

罪处罚。 

处罚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非法利用

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

规定，一审判决如下，廖某德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57 万元；

姚某胜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55万元；刘某

超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 27 万元；罗某文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 17.3 万元。 

警示意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提供证券开户、交易等证券业务的,涉嫌非

法经营罪，其严重危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严重侵害投资人合法权益，更可能滋生操



纵证券市场、诈骗等其他侵害投资人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广大投资人务必接受正规

的投资风险教育，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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